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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紫光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６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通

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在紫光大楼一层

１１６

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王济武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７

名实到

７

名，符合《紫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名监事列席了会议。

经审议、逐项表决，会议做出如下决议：

一、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议案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能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通科技”）

１００％

的股份和深圳市融创天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创天下”）

１００％

的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同时向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迪股份”）、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清华控股”）和北京紫宸聚贤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北京紫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以下简称“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合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根

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行为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

题的规定》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董事会经自查论证

后，认为公司本次交易符合重大资产重组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１

、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条的如下规定：

（

１

）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

２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

３

）本次交易拟购买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

４

）本次交易拟购买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

（

５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重组实施完成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

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

６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和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符合

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

７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２

、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及《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

套融资相关规定的决定》第七条的如下规定：

（

１

）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质量、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减少关联交

易和避免同业竞争，增强独立性；

（

２

）注册会计师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

３

）本次交易拟购买的资产为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能够在约定期限内办理完毕权属转移手续；

（

４

）公司本次交易将促进行业或者产业整合，增强与现有主营业务的协同效应；

（

５

）本次交易实施前，启迪股份持有公司

２５％

股份，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清华控股直接及通过其子公司启迪

股份和紫光集团有限公司间接合计持有公司

３７．０４％

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启迪股份

持股比例将变为

２３．３６％

，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清华控股直接及间接合计持股比例将变为

３３．４９％

，仍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 公司本次交易将不会导致控制权发生变更；

（

６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原来的

２０６

，

０８０

，

０００

股变更为

３１７

，

１６４

，

７０１

股，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发行数量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４．８２％

。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数量不低于发行后公司

总股本的

５％

。

３

、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如下规定：

（

１

）本次交易拟购买的资产为能通科技

１００％

股份和融创天下

１００％

股份，不涉及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

地、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中国证监会等监管部门审批，已在《紫

光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中披露，并对可能无法获得

批准的风险做了特别提示；

（

２

）本次交易拟购买的资产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的情形，同时上述资产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

合法存续的情况；

（

３

）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的完整性，有利于公司在人员、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

立；

（

４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突出主业、增强抗风险能力，有利

于公司增强独立性、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

４

、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逐项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能通科技

１００％

的股份和融创天下

１００％

的股份，并向

启迪股份、清华控股和北京紫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本次配套融资规模不超过本次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和本次配套融资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 公司董事对该议案内容进行了逐项表决。

（一）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

１

、交易对方

（

１

）能通科技全体

１１

名股东：于瑾文、易骏勇、深圳市天正投资有限公司、天津瑞驰投资有限公司、王登广、

王翠琴、张晓亚、王翔、范雪鹏、张旭东、廖真。

（

２

）融创天下全体

２４

名股东：朱在国、深圳市创欣成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创视成长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赵建奇、沈澄、马国强、涂涛、董鸿奇、彭文毅、崔京涛、江小军、罗昭学、深圳市松禾成长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陶淳、深圳市创东方安盈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张云、刘涛、刘其勇、陈新、深圳市创东方安弘

投资企业（有限合伙）、黄爱平、深圳市同威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孙永生、徐宜军。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标的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为能通科技

１００％

股份和融创天下

１００％

股份。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标的资产的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最终交易价格将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并经国有资产管理部

门备案后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标的资产评估值为依据，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各方协

商确定。 根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并经教育部备案的中同华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３２１

号《紫光股份拟

收购能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份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和中同华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３２２

号《紫光股份拟收购深

圳市融创天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份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能通科技

１００％

股份的评估值为

６９

，

６００

万元，融创天下

１００％

股份的评估值为

５９

，

３００

万元。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能通科技

１００％

股份的交易价格为

７０

，

０００

万元，融创天下

１００％

股份的交易价格为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支付方式

（

１

）购买能通科技

１００％

股份的支付方式

能通科技各股东在考虑到交易完成后各方所获对价的形式、投资成本、未来承担的业绩承诺责任和补偿

风险的不同，经其内部协商后，公司向于瑾文、易骏勇收购其持有的能通科技

６４．９３５１％

股份的对价为

４５

，

４５５

万

元，向深圳市天正投资有限公司、天津瑞驰投资有限公司、王登广、王翠琴、张晓亚、王翔、范雪鹏、张旭东、廖真

收购其持有的能通科技

３５．０６４９％

股份的对价为

２４

，

５４５

万元。

①

公司向于瑾文、易骏勇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其所持有的全部能通科技股份数量的

８３％

，以现金支付的

方式购买其所持有的全部能通科技股份数量的

１７％

。

②

公司向深圳市天正投资有限公司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其所持有的全部能通科技股份数量的

７５％

，以

现金支付的方式购买其所持有的全部能通科技股份数量的

２５％

。

③

公司向天津瑞驰投资有限公司、王登广、王翠琴、张晓亚、王翔、范雪鹏、张旭东、廖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

购买其所持有的全部能通科技股份数量的

８３％

， 以现金支付的方式购买其所持有的全部能通科技股份数量的

１７％

。

序号 交易对方

受让标的公司

股份比例

现金支付金额

（

元

）

股份支付数量

（

股

）

１

于瑾文

５１．９４８１％ ６１

，

８１８

，

８００．００ ２２

，

５４０

，

７９１

２

易骏勇

１２．９８７０％ １５

，

４５４

，

７００．００ ５

，

６３５

，

１９７

小计

６４．９３５１％ ７７

，

２７３

，

５００．００ ２８

，

１７５

，

９８８

３

深圳市天正投资有限公司

１２．３３７７％ ２１

，

５９０

，

５０９．２６ ４

，

８３７

，

３０６

４

天津瑞驰投资有限公司

４．９３５１％ ５

，

８７２

，

６１８．５２ ２

，

１４１

，

３１４

５

王登广

４．８０５２％ ５

，

７１８

，

０７５．９３ ２

，

０８４

，

９６３

６

王翠琴

４．５４５５％ ５

，

４０８

，

９９０．７４ １

，

９７２

，

２６３

７

张晓亚

２．２０７８％ ２

，

６２７

，

２２４．０７ ９５７

，

９５６

８

王翔

１．８０５２％ ２

，

１４８

，

１４２．０４ ７８３

，

２７０

９

范雪鹏

１．６２３４％ １

，

９３１

，

７８２．４１ ７０４

，

３７９

１０

张旭东

１．５０６５％ １

，

７９２

，

６９４．０７ ６５３

，

６６４

１１

廖真

１．２９８７％ １

，

５４５

，

４２５．９３ ５６３

，

５０３

小计

３５．０６４９％ ４８

，

６３５

，

４６２．９７ １４

，

６９８

，

６１８

合计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５

，

９０８

，

９６２．９７ ４２

，

８７４

，

６０６

（

２

）购买融创天下

１００％

股份的支付方式

融创天下各股东在考虑到交易完成后各方所获对价的形式、投资成本、未来承担的业绩承诺责任和补偿

风险的不同，经其内部协商后，公司向朱在国、深圳市创欣成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创视成长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赵建奇、马国强、沈澄、涂涛、董鸿奇、彭文毅收购其持有的融创天下

４４．６３５８％

股份的对价为

３１

，

２１１

万元，向崔京涛、江小军、罗昭学、深圳市松禾成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陶淳、深圳市创东方安盈

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张云、刘涛、刘其勇、陈新、深圳市创东方安弘投资企业（有限合伙）、黄爱平、深圳市同威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孙永生、徐宜军收购其持有的融创天下

５５．３６４２％

股份的对价为

２８

，

７８９

万元。

公司向融创天下全体股东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其所持有的全部融创天下股份数量的

８０％

， 以现金支付

的方式购买其所持有的全部融创天下股份数量的

２０％

。

序号 交易对方

受让标的公司

股份比例

现金支付金额

（

元

）

股份支付数量

（

股

）

１

朱在国

２５．４７３５％ ３５

，

６２４

，

０２４．１５ １０

，

６４１

，

９７８

２

深圳市创欣成长投资企业

（

有

限合伙

）

３．８４１４％ ５

，

３７２

，

０９７．５３ １

，

６０４

，

８０８

３

深圳市创视成长投资企业

（

有

限合伙

）

３．１５８６％ ４

，

４１７

，

２１９．５７ １

，

３１９

，

５５７

４

赵建奇

３．０４０６％ ４

，

２５２

，

１９９．６５ １

，

２７０

，

２６１

５

沈澄

２．５３３８％ ３

，

５４３

，

４５３．０９ １

，

０５８

，

５３７

６

马国强

２．５３３８％ ３

，

５４３

，

４５３．０９ １

，

０５８

，

５３７

７

涂涛

１．６８９２％ ２

，

３６２

，

３０２．０６ ７０５

，

６９１

８

董鸿奇

１．５２０３％ ２

，

１２６

，

０９９．８３ ６３５

，

１３０

９

彭文毅

０．８４４６％ １

，

１８１

，

１５１．０３ ３５２

，

８４５

小计

４４．６３５８％ ６２

，

４２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８

，

６４７

，

３４４

１

崔京涛

１０．９８００％ １１

，

４１９

，

０４７．６９ ３

，

４１１

，

２１６

２

江小军

１０．６５０６％ １１

，

０７６

，

４７６．２６ ３

，

３０８

，

８８０

３

罗昭学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３９９

，

８６１．２８ ３

，

１０６

，

７５４

４

深圳市松禾成长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

（

有限合伙

）

３．３７８５％ ３

，

５１３

，

５９３．１３ １

，

０４９

，

６１７

５

陶淳

２．９５６２％ ３

，

０７４

，

４０６．９９ ９１８

，

４１８

６

深圳市创东方安盈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２．７８７２％ ２

，

８９８

，

６４９．３４ ８６５

，

９１４

７

张云

２．５３３８％ ２

，

６３５

，

１１６．８５ ７８７

，

１８９

８

刘涛

２．１１１５％ ２

，

１９５

，

９３０．７１ ６５５

，

９９１

９

刘其勇

１．９５９５％ ２

，

０３７

，

８５２．８２ ６０８

，

７６８

１０

陈新

１．６８９２％ １

，

７５６

，

７４４．５７ ５２４

，

７９３

１１

深圳市创东方安弘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１．６８９２％ １

，

７５６

，

７４４．５７ ５２４

，

７９３

１２

黄爱平

１．４８６５％ １

，

５４５

，

９３９．３８ ４６１

，

８１９

１３

深圳市同威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４３５９％ １

，

４９３

，

３１６．０８ ４４６

，

０９８

１４

孙永生

０．８６１５％ ８９５

，

９４８．０５ ２６７

，

６４６

１５

徐宜军

０．８４４６％ ８７８

，

３７２．２８ ２６２

，

３９６

小计

５５．３６４２％ ５７

，

５７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７

，

２００

，

２９２

合计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５

，

８４７

，

６３６

本次交易，公司将向能通科技全体股东和融创天下全体股东支付

２４５

，

９０８

，

９６２．９７

元的现金，发行

７８

，

７２２

，

２４２

股股份。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５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份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６

、发行方式

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７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能通科技全体

１１

名股东以其持有的能通科技的股份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融创天下全体

２４

名股东

以其持有的融创天下的股份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８

、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

１

）定价依据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

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前述交易均价的计算

公式为：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决

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

２

）定价基准日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

（

３

）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人民币

１３．４４

元

／

股。 由于公司股票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起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５

元（含税），因此本次发行股份价格调整为人民币

１３．３９

元

／

股。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

等除息、除权行为，则发行价格将相应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９

、发行数量

按照本次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１３

亿元，扣除现金支付的交易对价后，以

１３．３９

元

／

股的发行价格计算，本次购买

资产拟发行股份数量为

７８

，

７２２

，

２４２

股。 本次购买资产最终发行股份数量将根据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及发行价

格确定。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０

、锁定期安排

交易对方于瑾文承诺：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公司股份中的

６２．５０％

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其余

３７．５０％

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至

执行完以前年度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后， 解禁全部取得股份的

１０．１３％

扣除当年已执行补偿的股份数量的余额；

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至执行完上年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后，再解禁全部取得股份的

１２．３７％

扣

除当年已执行补偿的股份数量的余额；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至执行完上年业绩承诺补偿义

务及资产减值测试补偿义务后，再解禁全部取得股份的

７７．５０％

扣除当年已执行补偿的股份数量的余额。 上述

股份锁定期间，于瑾文承诺不以质押等任何方式处置或影响该等锁定股份的完整权利。

交易对方易骏勇承诺：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自本

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至执行完以前年度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后， 解禁全部取得股份的

２７％

扣除当年

已执行补偿的股份数量的余额； 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至执行完上年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后，

再解禁全部取得股份的

３３％

扣除当年已执行补偿的股份数量的余额； 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至执行完上年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及资产减值测试补偿义务后， 再解禁全部取得股份的

４０％

扣除当年已执行补

偿的股份数量的余额。 上述股份锁定期间，易骏勇承诺不以质押等任何方式处置或影响该等锁定股份的完整

权利。

交易对方朱在国、深圳市创欣成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创视成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赵建奇、沈

澄、马国强、涂涛、董鸿奇、彭文毅承诺：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至执行完以前年度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后，解禁全部取得股份的

２９％

扣除当年已执行补偿的股份数量的余额； 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至执行完上年业绩承诺

补偿义务后，再解禁全部取得股份的

３３％

扣除当年已执行补偿的股份数量的余额；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至执行完上年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及资产减值测试补偿义务后， 再解禁全部取得股份的

３８％

扣除

当年已执行补偿的股份数量的余额。 上述股份锁定期间，前述交易对方承诺不以质押等任何方式处置或影响

该等锁定股份的完整权利。

除上述交易对方外的其他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对象承诺：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公司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

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后解禁全部取得股份。

本次发行完成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１

、标的资产过渡期间损益安排

自标的资产评估基准日（不包括当日）起至标的资产交割日（包括交割日当日）的期间，标的资产盈利的，

则盈利部分归公司享有；标的资产亏损的，则由交易对方以连带责任方式共同向公司或标的公司以现金方式

补足，在亏损数额经审计确定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支付到位。 交易对方内部承担补偿额按其在本次交易前持有

标的公司的股份比例分担。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２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由公司新老股东按本次发行完成后各自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共同享有公司本次发行前

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３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份在锁定期满后，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４

、标的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根据公司分别与能通科技全体股东和融创天下全体股东签署的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

《补充协议》，能通科技股东和融创天下股东应促使标的公司按照中国法律规定的程序将公司变更登记为其股

东。 各方应于交割日前签署根据公司和标的公司的组织文件和中国法律规定办理标的资产过户至公司所需的

全部文件。 除另有约定外，能通科技股东和融创天下股东应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

议》生效后

２０

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成标的资产交割手续，公司应为之提供必要的帮助。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补充协议》，协议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协议所规定

的义务或在协议中所作的保证与事实不符或有重大遗漏，即构成违约。 任何一方违约，守约方有权追究违约方

的违约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 违约方应依上述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

任，赔偿守约方因违约方的该等违约行为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包括为避免损失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５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本次交易的决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

监会对本次发行的核准文件，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发行完成日。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案

１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份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发行方式

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发行对象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启迪股份、清华控股和北京紫宸。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认购方式

启迪股份、清华控股和北京紫宸分别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５

、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

１

）定价依据

根据《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关规定的决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对于采用锁价方式募集资金的重组项目，募集资金部分的发行价格应当与购买资产部分一致，即本次募集

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前述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

２

）定价基准日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

（

３

）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即人民币

１３．４４

元

／

股。 由于公司股票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起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５

元（含税），因此本次发行股份价格调整为人民币

１３．３９

元

／

股。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

等除息、除权行为，则发行价格将相应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６

、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中，拟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总额的

２５％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拟募集配套

资金的规模按以下方式确定：

募集配套资金金额

≤

本次交易总额

×２５％

， 即募集配套资金金额

≤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

交易金额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拟募集配套资金金额）

×２５％

。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价格为

１３

亿元，本次配套资金总额为

４３３

，

３３３

，

３２６．０１

元，不超过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 以

１３．３９

元

／

股的发行价格计算，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数量拟为

３２

，

３６２

，

４５９

股。 其中，启迪股份以现金

３０２

，

３７９

，

１２６．０１

元认购

２２

，

５８２

，

４５９

股、清华控股以现金

９７

，

７４７

，

０００．００

元认购

７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北京紫宸以现金

３３

，

２０７

，

２００．００

元认购

２

，

４８０

，

０００

股。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最终发行股份数量将根据公司最终配套融资规模和发行价格确定。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７

、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支付能通科技

１００％

股份和融创天下

１００％

股份的现金对价款及交易完成后的整合。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最终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８

、锁定期安排

启迪股份、清华控股及北京紫宸此次认购的股份及认购结束后前述股份由于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

导致其增持的公司的股份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９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由公司新老股东按本次发行完成后各自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共同享有公司本次发行前

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０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份在锁定期满后，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１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本次交易的决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

监会对本次发行的核准文件，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发行完成日。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鉴于王济武先生担任启迪股份副董事长和总裁、齐联先生为北京紫宸执行合伙人、雷霖先生担任清华控

股副总裁、陈嵘先生担任清华控股子公司紫光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王济武先生、齐联先生、雷霖先生和陈嵘

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对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方案的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事前一致认可该议案，并同意董事会对此所做的决议。

三、通过关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其

摘要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就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编制的《紫光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其

摘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紫光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及其摘要）。

王济武先生、齐联先生、雷霖先生和陈嵘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事前一致认可该议案，并同意董事会对此所做的决议。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通过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分别与能通科技全体股东、融创天下全体股东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对交易价格及交易对价支付情况予以补充约定，该协议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一并生效；并同意授权公司总裁齐联先生签署上述协议。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通过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分别与于瑾文等

２

名能通科技股东、朱在国等

９

名融创天下股东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对盈利预测补偿事项进行进一步约定，该协议与《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一并生效；并同意授权公司总裁齐联先生签署上述协议。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通过关于批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有关的审计报告、评估

报告和盈利预测报告的议案

同意并批准中兴华富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出具的《能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审计报告》、《深圳市融创天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审计报告》、《能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盈利预测审核报告》、《深圳市融创天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和《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备考合并盈利预

测审核报告》；同意并批准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紫光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能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１００％

股份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和《紫光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深圳市融创天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份

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七、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

公允性的议案

公司聘请了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同华”）作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评估机构，对

能通科技

１００％

股份和融创天下

１００％

股份分别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

经对本次交易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

的公允性的审查，公司董事会认为：

１

、中同华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 除为本次交易提供资产评估服务的业务关系外，中同华及其

经办评估师与公司、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影响其提供服务的现实

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具有独立性。

２

、中同华为本次交易出具的相关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遵循了市场

通行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３

、在评估过程中根据评估目的及标的资产实际特点，中同华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行业规范的要求，遵循

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运用了符合评估资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资产评估

价值公允、准确。 评估方法选用适当，评估结论合理，评估目的与评估方法具备相关性。

４

、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中同华出具并经教育部备案后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标的资产评估

值为依据，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交易定价公允。

５

、中同华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时的评估价值分析原理、计算模型及所采用的折现率、预测期收益分布等

重要评估参数符合标的资产的实际情况、具有合理性，预期未来各年度收益或现金流量等重要评估依据及评

估结论合理。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八、通过《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

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３

号———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董事会对于本次交易履行

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说明如下：

１

、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说明

（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公司发布了《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披露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

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起开始停牌。

（

２

）公司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并与其签署了保密协议。

（

３

）公司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对其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

并将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和自查情况向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了上报。

（

４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

５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交易对方较多，相关审计、评估等工作量大等原因，公司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提交了公司股票延期复牌的申请，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发布了《董事会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

牌公告》。

（

６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 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

案，关联董事就部分议案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相关独立意见。

（

７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公司分别与能通科技全体股东和融创天下全体股东签属了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公司分别与启迪股份、清华控股和北京紫宸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

８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 独立财务顾问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交易预案出具

了核查意见。

（

９

）在本次拟购买资产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完成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等相关议案，关联董事就部分议案回避表决，独立董事

发表了相关独立意见。

（

１０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公司分别与能通科技全体股东和融创天下全体股东签属了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公司分别与能通科技和融创天下相关股东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１１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对本次交易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１２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独立财务顾问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交易出具了核

查意见。

２

、关于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说明

根据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重

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等相关规定，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提交相关的法律文件，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作

出如下声明和保证：

公司就本次交易事项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公司董事会及

全体董事对前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有效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目前已履行的法定程序完整、合规，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就本次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九、通过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交的关于调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交的关于调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董事齐联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董事会的上述决定。

表决结果：赞成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其下属公司申请厂商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紫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电子商务”）系公司控股子公司紫光数码（苏州）集团有限公司下

属专业从事增值分销业务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紫光电子商务与联想（北京）有限公司签署的《联想渠道合作协

议》及其他相关协议，联想（北京）有限公司向紫光电子商务销售产品和服务。 为进一步扩大业务规模和保证公

司分销业务顺利开展，公司同意紫光数码（苏州）集团有限公司为紫光电子商务申请上述厂商授信额度提供担

保，具体内容如下：

同意紫光数码（苏州）集团有限公司为紫光电子商务在其与联想（北京）有限公司签署的《联想渠道合作协

议》及任何以纸面或电子方式签署的附件、交易文件（以下简称“主协议”）下发生的连续性交易行为所产生的

债务向联想（北京）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保证期间自主协议约定的

相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上述议案中，议案一至议案五和议案十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一、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和会议议题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２日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能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１００％

的股份和深圳市融创天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份，并同时向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清华控

股有限公司及北京紫宸聚贤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紫光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讨论的《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紫光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进

行了审议。 经事前审阅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相关材料以

及沟通询问后，我们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本次《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紫光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经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董事会在审议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

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２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方

案合理、切实可行，该方案的实施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核心竞

争力，有利于公司的长远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３

、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进行评估。 本次交易标的

资产的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并经教育部备案后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标

的资产评估值为依据，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本次交易的定价原则和交

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４

、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构及经办评估师与公司、交易对方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具有独立

性。 本次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一致性，评估机构选择的重要评估参数、预期未来各年

度收益或现金流量等重要评估依据及评估结论具有合理性，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合理，标的资产

定价公允。

５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和《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交易事项。

独立董事：王立彦 任志军 刘卫东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１日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能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１００％

的股份和深圳市融创天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份，并同时向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清华控

股有限公司及北京紫宸聚贤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根据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结果及本次

交易的推进情况，公司对本次交易的方案及本次交易相关事项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紫光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在董事会召开之前审阅了公司提交的关于公司本次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补充、完善后的相关材料，并听取了有关人员的汇

报，经充分沟通后，我们发表意见如下：

我们一致认为，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质量，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提升公司的盈利水平，符合

公司战略和发展需要；本次交易定价原则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我们一致同意将本次交易相关事项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 王立彦 任志军 刘卫东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９日

股票简称：紫光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３７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在紫光大楼一层

１１６

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

３

名，符合《紫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审议、逐项表决，会议做出如下决议：

一、逐项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能通科技

１００％

的股份和融创天下

１００％

的股份，并向

启迪股份、清华控股和北京紫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本次配套融资规模不超过本次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和本次配套融资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 公司监事对该议案内容进行了逐项表决。

（一）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

１

、交易对方

（

１

）能通科技全体

１１

名股东：于瑾文、易骏勇、深圳市天正投资有限公司、天津瑞驰投资有限公司、王登广、

王翠琴、张晓亚、王翔、范雪鹏、张旭东、廖真。

（

２

）融创天下全体

２４

名股东：朱在国、深圳市创欣成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创视成长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赵建奇、沈澄、马国强、涂涛、董鸿奇、彭文毅、崔京涛、江小军、罗昭学、深圳市松禾成长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陶淳、深圳市创东方安盈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张云、刘涛、刘其勇、陈新、深圳市创东方安弘

投资企业（有限合伙）、黄爱平、深圳市同威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孙永生、徐宜军。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标的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为能通科技

１００％

股份和融创天下

１００％

股份。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标的资产的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最终交易价格将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并经国有资产管理部

门备案后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标的资产评估值为依据，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各方协

商确定。 根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并经教育部备案的中同华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３２１

号《紫光股份拟

收购能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份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和中同华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３２２

号《紫光股份拟收购深

圳市融创天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份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能通科技

１００％

股份的评估值为

６９

，

６００

万元，融创天下

１００％

股份的评估值为

５９

，

３００

万元。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能通科技

１００％

股份的交易价格为

７０

，

０００

万元，融创天下

１００％

股份的交易价格为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支付方式

（

１

）购买能通科技

１００％

股份的支付方式

能通科技各股东在考虑到交易完成后各方所获对价的形式、投资成本、未来承担的业绩承诺责任和补偿

风险的不同，经其内部协商后，公司向于瑾文、易骏勇收购其持有的能通科技

６４．９３５１％

股份的对价为

４５

，

４５５

万

元，向深圳市天正投资有限公司、天津瑞驰投资有限公司、王登广、王翠琴、张晓亚、王翔、范雪鹏、张旭东、廖真

收购其持有的能通科技

３５．０６４９％

股份的对价为

２４

，

５４５

万元。

①

公司向于瑾文、易骏勇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其所持有的全部能通科技股份数量的

８３％

，以现金支付的

方式购买其所持有的全部能通科技股份数量的

１７％

。

②

公司向深圳市天正投资有限公司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其所持有的全部能通科技股份数量的

７５％

，以

现金支付的方式购买其所持有的全部能通科技股份数量的

２５％

。

③

公司向天津瑞驰投资有限公司、王登广、王翠琴、张晓亚、王翔、范雪鹏、张旭东、廖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

购买其所持有的全部能通科技股份数量的

８３％

， 以现金支付的方式购买其所持有的全部能通科技股份数量的

１７％

。

序号 交易对方

受让标的公司

股份比例

现金支付金额

（

元

）

股份支付数量

（

股

）

１

于瑾文

５１．９４８１％ ６１

，

８１８

，

８００．００ ２２

，

５４０

，

７９１

２

易骏勇

１２．９８７０％ １５

，

４５４

，

７００．００ ５

，

６３５

，

１９７

小计

６４．９３５１％ ７７

，

２７３

，

５００．００ ２８

，

１７５

，

９８８

３

深圳市天正投资有限公司

１２．３３７７％ ２１

，

５９０

，

５０９．２６ ４

，

８３７

，

３０６

４

天津瑞驰投资有限公司

４．９３５１％ ５

，

８７２

，

６１８．５２ ２

，

１４１

，

３１４

５

王登广

４．８０５２％ ５

，

７１８

，

０７５．９３ ２

，

０８４

，

９６３

６

王翠琴

４．５４５５％ ５

，

４０８

，

９９０．７４ １

，

９７２

，

２６３

７

张晓亚

２．２０７８％ ２

，

６２７

，

２２４．０７ ９５７

，

９５６

８

王翔

１．８０５２％ ２

，

１４８

，

１４２．０４ ７８３

，

２７０

９

范雪鹏

１．６２３４％ １

，

９３１

，

７８２．４１ ７０４

，

３７９

１０

张旭东

１．５０６５％ １

，

７９２

，

６９４．０７ ６５３

，

６６４

１１

廖真

１．２９８７％ １

，

５４５

，

４２５．９３ ５６３

，

５０３

小计

３５．０６４９％ ４８

，

６３５

，

４６２．９７ １４

，

６９８

，

６１８

合计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５

，

９０８

，

９６２．９７ ４２

，

８７４

，

６０６

（

２

）购买融创天下

１００％

股份的支付方式

融创天下各股东在考虑到交易完成后各方所获对价的形式、投资成本、未来承担的业绩承诺责任和补偿

风险的不同，经其内部协商后，公司向朱在国、深圳市创欣成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创视成长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赵建奇、马国强、沈澄、涂涛、董鸿奇、彭文毅收购其持有的融创天下

４４．６３５８％

股份的对价为

３１

，

２１１

万元，向崔京涛、江小军、罗昭学、深圳市松禾成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陶淳、深圳市创东方安盈

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张云、刘涛、刘其勇、陈新、深圳市创东方安弘投资企业（有限合伙）、黄爱平、深圳市同威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孙永生、徐宜军收购其持有的融创天下

５５．３６４２％

股份的对价为

２８

，

７８９

万元。

公司向融创天下全体股东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其所持有的全部融创天下股份数量的

８０％

， 以现金支付

的方式购买其所持有的全部融创天下股份数量的

２０％

。

序号 交易对方

受让标的公司

股份比例

现金支付金额

（

元

）

股份支付数量

（

股

）

１

朱在国

２５．４７３５％ ３５

，

６２４

，

０２４．１５ １０

，

６４１

，

９７８

２

深圳市创欣成长投资企业

（

有

限合伙

）

３．８４１４％ ５

，

３７２

，

０９７．５３ １

，

６０４

，

８０８

３

深圳市创视成长投资企业

（

有

限合伙

）

３．１５８６％ ４

，

４１７

，

２１９．５７ １

，

３１９

，

５５７

４

赵建奇

３．０４０６％ ４

，

２５２

，

１９９．６５ １

，

２７０

，

２６１

５

沈澄

２．５３３８％ ３

，

５４３

，

４５３．０９ １

，

０５８

，

５３７

６

马国强

２．５３３８％ ３

，

５４３

，

４５３．０９ １

，

０５８

，

５３７

７

涂涛

１．６８９２％ ２

，

３６２

，

３０２．０６ ７０５

，

６９１

８

董鸿奇

１．５２０３％ ２

，

１２６

，

０９９．８３ ６３５

，

１３０

９

彭文毅

０．８４４６％ １

，

１８１

，

１５１．０３ ３５２

，

８４５

小计

４４．６３５８％ ６２

，

４２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８

，

６４７

，

３４４

１

崔京涛

１０．９８００％ １１

，

４１９

，

０４７．６９ ３

，

４１１

，

２１６

２

江小军

１０．６５０６％ １１

，

０７６

，

４７６．２６ ３

，

３０８

，

８８０

３

罗昭学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３９９

，

８６１．２８ ３

，

１０６

，

７５４

４

深圳市松禾成长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

（

有限合伙

）

３．３７８５％ ３

，

５１３

，

５９３．１３ １

，

０４９

，

６１７

５

陶淳

２．９５６２％ ３

，

０７４

，

４０６．９９ ９１８

，

４１８

６

深圳市创东方安盈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２．７８７２％ ２

，

８９８

，

６４９．３４ ８６５

，

９１４

７

张云

２．５３３８％ ２

，

６３５

，

１１６．８５ ７８７

，

１８９

８

刘涛

２．１１１５％ ２

，

１９５

，

９３０．７１ ６５５

，

９９１

９

刘其勇

１．９５９５％ ２

，

０３７

，

８５２．８２ ６０８

，

７６８

１０

陈新

１．６８９２％ １

，

７５６

，

７４４．５７ ５２４

，

７９３

１１

深圳市创东方安弘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１．６８９２％ １

，

７５６

，

７４４．５７ ５２４

，

７９３

１２

黄爱平

１．４８６５％ １

，

５４５

，

９３９．３８ ４６１

，

８１９

１３

深圳市同威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４３５９％ １

，

４９３

，

３１６．０８ ４４６

，

０９８

１４

孙永生

０．８６１５％ ８９５

，

９４８．０５ ２６７

，

６４６

１５

徐宜军

０．８４４６％ ８７８

，

３７２．２８ ２６２

，

３９６

小计

５５．３６４２％ ５７

，

５７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７

，

２００

，

２９２

合计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５

，

８４７

，

６３６

本次交易，公司将向能通科技全体股东和融创天下全体股东支付

２４５

，

９０８

，

９６２．９７

元的现金，发行

７８

，

７２２

，

２４２

股股份。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５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份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６

、发行方式

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７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能通科技全体

１１

名股东以其持有的能通科技的股份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融创天下全体

２４

名股东

以其持有的融创天下的股份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８

、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

１

）定价依据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

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前述交易均价的计算

公式为：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决

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

２

）定价基准日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

（

３

）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人民币

１３．４４

元

／

股。 由于公司股票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起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５

元（含税），因此本次发行股份价格调整为人民币

１３．３９

元

／

股。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

等除息、除权行为，则发行价格将相应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９

、发行数量

按照本次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１３

亿元，扣除现金支付的交易对价后，以

１３．３９

元

／

股的发行价格计算，本次购买

资产拟发行股份数量为

７８

，

７２２

，

２４２

股。 本次购买资产最终发行股份数量将根据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及发行价

格确定。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０

、锁定期安排

交易对方于瑾文承诺：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公司股份中的

６２．５０％

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其余

３７．５０％

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至

执行完以前年度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后， 解禁全部取得股份的

１０．１３％

扣除当年已执行补偿的股份数量的余额；

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至执行完上年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后，再解禁全部取得股份的

１２．３７％

扣

除当年已执行补偿的股份数量的余额；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至执行完上年业绩承诺补偿义

务及资产减值测试补偿义务后，再解禁全部取得股份的

７７．５０％

扣除当年已执行补偿的股份数量的余额。 上述

股份锁定期间，于瑾文承诺不以质押等任何方式处置或影响该等锁定股份的完整权利。

交易对方易骏勇承诺：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自本

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至执行完以前年度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后， 解禁全部取得股份的

２７％

扣除当年

已执行补偿的股份数量的余额； 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至执行完上年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后，

再解禁全部取得股份的

３３％

扣除当年已执行补偿的股份数量的余额； 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至执行完上年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及资产减值测试补偿义务后， 再解禁全部取得股份的

４０％

扣除当年已执行补

偿的股份数量的余额。 上述股份锁定期间，易骏勇承诺不以质押等任何方式处置或影响该等锁定股份的完整

权利。

交易对方朱在国、深圳市创欣成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创视成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赵建奇、沈

澄、马国强、涂涛、董鸿奇、彭文毅承诺：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至执行完以前年度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后，解禁全部取得股份的

２９％

扣除当年已执行补偿的股份数量的余额； 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至执行完上年业绩承诺

补偿义务后，再解禁全部取得股份的

３３％

扣除当年已执行补偿的股份数量的余额；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至执行完上年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及资产减值测试补偿义务后， 再解禁全部取得股份的

３８％

扣除

当年已执行补偿的股份数量的余额。 上述股份锁定期间，前述交易对方承诺不以质押等任何方式处置或影响

该等锁定股份的完整权利。

除上述交易对方外的其他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对象承诺：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公司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

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后解禁全部取得股份。

本次发行完成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１

、标的资产过渡期间损益安排

自标的资产评估基准日（不包括当日）起至标的资产交割日（包括交割日当日）的期间，标的资产盈利的，

则盈利部分归公司享有；标的资产亏损的，则由交易对方以连带责任方式共同向公司或标的公司以现金方式

补足，在亏损数额经审计确定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支付到位。 交易对方内部承担补偿额按其在本次交易前持有

标的公司的股份比例分担。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２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由公司新老股东按本次发行完成后各自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共同享有公司本次发行前

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３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份在锁定期满后，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４

、标的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根据公司分别与能通科技全体股东和融创天下全体股东签署的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

《补充协议》，能通科技股东和融创天下股东应促使标的公司按照中国法律规定的程序将公司变更登记为其股

东。 各方应于交割日前签署根据公司和标的公司的组织文件和中国法律规定办理标的资产过户至公司所需的

全部文件。 除另有约定外，能通科技股东和融创天下股东应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

议》生效后

２０

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成标的资产交割手续，公司应为之提供必要的帮助。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补充协议》，协议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协议所规定

的义务或在协议中所作的保证与事实不符或有重大遗漏，即构成违约。 任何一方违约，守约方有权追究违约方

的违约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 违约方应依上述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

任，赔偿守约方因违约方的该等违约行为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包括为避免损失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５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本次交易的决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

监会对本次发行的核准文件，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发行完成日。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案

１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份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发行方式

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发行对象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启迪股份、清华控股和北京紫宸。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认购方式

启迪股份、清华控股和北京紫宸分别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５

、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

１

）定价依据

根据《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关规定的决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对于采用锁价方式募集资金的重组项目，募集资金部分的发行价格应当与购买资产部分一致，即本次募集

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前述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

２

）定价基准日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

（

３

）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即人民币

１３．４４

元

／

股。 由于公司股票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起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５

元（含税），因此本次发行股份价格调整为人民币

１３．３９

元

／

股。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

等除息、除权行为，则发行价格将相应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６

、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中，拟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总额的

２５％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拟募集配套

资金的规模按以下方式确定：

募集配套资金金额

≤

本次交易总额

×２５％

， 即募集配套资金金额

≤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

交易金额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拟募集配套资金金额）

×２５％

。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价格为

１３

亿元，本次配套资金总额为

４３３

，

３３３

，

３２６．０１

元，不超过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 以

１３．３９

元

／

股的发行价格计算，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数量拟为

３２

，

３６２

，

４５９

股。 其中，启迪股份以现金

３０２

，

３７９

，

１２６．０１

元认购

２２

，

５８２

，

４５９

股、清华控股以现金

９７

，

７４７

，

０００．００

元认购

７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北京紫宸以现金

３３

，

２０７

，

２００．００

元认购

２

，

４８０

，

０００

股。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最终发行股份数量将根据公司最终配套融资规模和发行价格确定。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７

、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支付能通科技

１００％

股份和融创天下

１００％

股份的现金对价款及交易完成后的整合。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最终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８

、锁定期安排

启迪股份、清华控股及北京紫宸此次认购的股份及认购结束后前述股份由于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

导致其增持的公司的股份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９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由公司新老股东按本次发行完成后各自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共同享有公司本次发行前

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０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份在锁定期满后，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１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本次交易的决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

监会对本次发行的核准文件，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发行完成日。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通过关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其

摘要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就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编制的《紫光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其

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２日

股票简称：紫光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８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其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紫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电子商务”）系公司控股子公司紫光数码（苏州）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苏州紫光数码”）下属专业从事增值分销业务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紫光电子商务与联想（北京）有限公

司签署的《联想渠道合作协议》及其他相关协议，联想（北京）有限公司将向紫光电子商务销售产品和服务。 为

进一步扩大业务规模和保证公司分销业务顺利开展，苏州紫光数码将为紫光电子商务在其与联想（北京）有限

公司签署的《联想渠道合作协议》及任何以纸面或电子方式签署的附件、交易文件（以下简称“主协议”）下发生

的连续性交易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向联想（北京）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

币，保证期间自主协议约定的相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后方可执行。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紫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原名为紫光数码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１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紫光数码

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注册资本：

６

，

０００

万元，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１

号院

２

号楼清华大学紫光大楼

２０２

室，法定代表人：齐联，主要经营：销售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及零配件；计算机网络的安装和系统集成；

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培训等。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７２

，

７８０．５４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６３

，

００３．２０

万元（银行贷款

５

，

０００

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为

６３

，

００３．２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９

，

７７７．３４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４２８

，

１９０．６８

万元，利润总额

为

４

，

１０５．８２

万元，净利润为

３

，

３４１．２８

万元。

被担保人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２

、保证期间：自主协议约定的相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３

、担保金额：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四、董事会对上述担保的意见

紫光电子商务系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紫光数码全资子公司， 紫光电子商务目前主要从事增值分销业务。

随着其业务规模的扩大，资金需求量随之增加。 公司董事会认为紫光电子商务内控体系健全，市场环境稳定，

具有持续经营和偿还债务的能力，加之其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可有效控制风险，因此同意苏州紫光数码为

其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不含上述担保），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末审计后的所有

者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益）的

４２．３４％

。对外担保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

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紫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表及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２日

股票简称：紫光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９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３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４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星期四）下午

２

时

３０

分

（

２

）网络投票时间：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期间

的任意时间；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

时间。

５

、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同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

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同一表决权通过现

场、网络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

东。 上述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参加现场会议，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或委托其他代理人参加现场

会议（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现场会议地点：清华大学东门外紫光大楼一层

１１６

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议案

（二）逐项审议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

（

１

）交易对方

（

２

）标的资产

（

３

）标的资产的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

４

）支付方式

（

５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

６

）发行方式

（

７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

８

）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

９

）发行数量

（

１０

）锁定期安排

（

１１

）标的资产过渡期间损益安排

（

１２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

１３

）上市地点

（

１４

）标的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

１５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２

、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案

（

１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

２

）发行方式

（

３

）发行对象

（

４

）认购方式

（

５

）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

６

）发行数量

（

７

）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

８

）锁定期安排

（

９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

１０

）上市地点

（

１１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三）审议关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

其摘要的议案

（四）审议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五）审议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六）审议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七）审议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议案

（八）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

案

（九）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有关事宜的议案

（十）审议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其下属公司申请厂商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四、议案五、议案八和议案九的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其他议案的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等公

告。

三、出席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法人股东代表持出席者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或法人授权委托书、证券帐户卡和

加盖其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进行登记；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证券帐户卡进行登记；代理人持

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证券帐户卡进行登记。 外地股东可在登记日截止前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

登记手续。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

１０

日上午

８

：

３０

至

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

：

００

至

５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清华大学紫光大厦

９

层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网络投票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

（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９３８

２

、投票简称：紫光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紫光投票”“昨日收盘”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

见。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如议案

２

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２．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２

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

２．０１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１

），

２．０２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２

），依此类推。 本次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的顺

序号及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

元

）

总议案 所有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１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规定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２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００

（

一

）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

－－

（

１

）

交易对方

２．０１

（

２

）

标的资产

２．０２

（

３

）

标的资产的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２．０３

（

４

）

支付方式

２．０４

（

５

）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２．０５

（

６

）

发行方式

２．０６

（

７

）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２．０７

（

８

）

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

、

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２．０８

（

９

）

发行数量

２．０９

（

１０

）

锁定期安排

２．１０

（

１１

）

标的资产过渡期间损益安排

２．１１

（

１２

）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２．１２

（

１３

）

上市地点

２．１３

（

１４

）

标的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２．１４

（

１５

）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２．１５

（

二

）

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案

－－

（

１６

）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２．１６

（

１７

）

发行方式

２．１７

（

１８

）

发行对象

２．１８

（

１９

）

认购方式

２．１９

（

２０

）

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

、

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

格

２．２０

（

２１

）

发行数量

２．２１

（

２２

）

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２．２２

（

２３

）

锁定期安排

２．２３

（

２４

）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２．２４

（

２５

）

上市地点

２．２５

（

２６

）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２．２６

议案

３

关于

《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及其摘要的议案

３．００

议案

４

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

》

的议案

４．００

议案

５

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股份认购协议

》

的议案

５．００

议案

６

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

６．００

议案

７

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的议案

７．００

议案

８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

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８．００

议案

９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有关

事宜的议案

９．００

议案

１０

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其下属公司申请厂商授信额度提供担

保的议案

１０．００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如下表：

表决意见类型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投票举例

股权登记日持有“紫光股份”股票的投资者，对议案

１

投同意票，投票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３６０９３８

紫光投票 买入

１．００ １

股

（下转A24版）


